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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7 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相

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前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相关情况 

公司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2017 年 7 月 18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经申请，湖南省应急管理局已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向公司颁发了新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2020年 5月 25 日至 2023年 5月 24日”。据此，拟

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如下变更（以最终工商审批登记为准）：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的经营范围：氨基树脂涂料 600吨/年、

丙烯酸酯类树脂涂料 1200 吨/年、环氧树脂

涂料 1200 吨/年、聚氨酯树脂涂料 1000 吨/

年、聚酯树脂涂料 1000 吨/年、环氧树脂类

胶粘剂 300 吨/年、聚氨酯类胶粘剂 300 吨/

年、有机硅类胶粘剂 400 吨/年、特种油墨

1000 吨/年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公司的经营范围：氨基树脂涂料 600吨/年、

丙烯酸酯类树脂涂料 1200 吨/年、环氧树脂

涂料 1200 吨/年、聚氨酯树脂涂料 1000 吨/

年、聚酯树脂涂料 1000 吨/年、环氧树脂类

胶粘剂 300 吨/年、聚氨酯类胶粘剂 300 吨/

年、有机硅类胶粘剂 400 吨/年、特种油墨

1000 吨/年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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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 17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涂料研发；涂层材料开发；水性涂料制造、

销售；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搬场运输

除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3年 5月 24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涂料研发；涂层材料开发；水性涂料制造、

销售；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搬场运输

除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相应变更，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予以实施，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士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事宜。 

二、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变更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同意湖南松井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31 号）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990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股本由 5,970 万股增

至 7,960 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9,700,000.00 元增至人民币 79,600,000.00

元；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后，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

境内合资、未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以最终工商审批登记为

准）。 

据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进行相应变更，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实施，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士办理相关工商登

记变更事宜。 

三、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月修订）的有关规

定，并结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草

案）》进行修订，并根据《公司章程（草案）》及修订内容形成正式的《公司章程》。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原章程草案条款内容 修订后章程条款内容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核准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注册，首次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于【】年

【】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 

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首次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990 万股，

于 2020年 6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9,700,000+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

量】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9,600,000.00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氨基

树脂涂料 600吨/年、丙烯酸酯类树

脂涂料 1200吨/年、环氧树脂涂料

1200吨/年、聚氨酯树脂涂料 1000

吨/年聚酯树脂涂料 1000吨/年、环

氧树脂类胶粘剂 300吨/年、聚氨酯

类胶粘剂 300吨/年、有机硅类胶粘

剂 400吨/年、特种油墨 1000吨/年

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7月 17日）；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涂料研发；涂层材料开发；水性

涂料制造、销售；普通货物运输（货

运出租、搬场运输除外）；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氨

基树脂涂料 600吨/年、丙烯酸酯类

树脂涂料 1200吨/年、环氧树脂涂

料1200吨/年、聚氨酯树脂涂料1000

吨/年、聚酯树脂涂料 1000 吨/年、

环氧树脂类胶粘剂 300吨/年、聚氨

酯类胶粘剂 300吨/年、有机硅类胶

粘剂 400吨/年、特种油墨 1000吨/

年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年 5月 24日）；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涂料研发；涂层材料开发；

水性涂料制造、销售；普通货物运

输（货运出租、搬场运输除外）；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额为【59,700,000+首 公司股份总数额为 79,600,000股，



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股，全部为普

通股。 

全部为普通股。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

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

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

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

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的具

体权限如下： 

…… 

（三）审议公司与关联人（包括关联

自然人和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 

（四）……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

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

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董

事会的具体权限如下： 

…… 

（三）审议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以

下交易（提供担保除外）： 

1、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在

30万元以上的交易； 

2、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0.1%以上的交易，且超过 300 万元； 

（四）…… 

第二百〇九条 

本章程经股东大会通过后，于湖南松

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施行。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

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章程》修订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予以实施，授权公司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章程》的工商登记事宜。董



事会同意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并刊载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 月 8日 

 


